高校创建“平安校园”评估标准
	项目
	分值
	检 查 内 容
	评分标准
	检查方法
	自查分
	得分

	组

织

领

导
	15分
	1、 成立校领导任组长的创建“平安校园”的领导小组，并有办事机构和具体负责人。

2、学校党委、行政会议和创安小组定期专题研究创建“平安校园”工作（每年四次以上）。

3、 有切实可行的创建“平安校园”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

4、有校、院（系）部（处）领导负责的各级创建机构及工作人员。

5、建立并落实“平安校园”创建工作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6、每学年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或当地政策签订《学校安全稳定目标管理责任书》。
	每项各2.5分，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各扣完分止。

	查阅材料，

查看会议记录，听取汇报 
	
	

	维护安全稳定工作
	30分
	1、 对可能引发学校不稳定因素进行定期分析排查，建立台帐，并积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

2、 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预防和处置突发性事件工作预案，有组织师生员工进行演练。

3、 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严格的信息上报机制，按规定定期向有关部门报送师生思想动态等情况，对重大事故没有瞒报、迟报或不报现象。

4、 积极开展各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没有发生赴省、进京集体上访案件。
5、 加强对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物的监控。认真做好学校互联网信息安全工作，及时发现、封堵网上有害信息的传播。

6、 积极开展反邪教教育，“三年转化攻坚任务”对象得到转化或有效控制。没有出现师生参加邪教组织及其活动。
	每项各5分，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各扣满5分止。
	检查记录，现场查看。
	
	

	安

全

管

理
	25分
	1、 成立并完善“校园110”，运行良好。建有集人防、物防和技防于一体的校园治安防控体系。

2、 有24小时校园治安巡逻和巡查制度，巡查日志和记录详实、清楚。各类文件、档案资料齐全。

3、 有严格的校门和主要楼的门卫制度和验证制度，有值班记录和来访人员登记记录。

4、 学校校舍、教学设备、生活设施等各类基础设施完备。各类安全标识清楚醒目。能定期对设施进行查勘、鉴定，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5、 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学生宿舍管理制度，没有租用或变相租用当地民房作为学生宿舍。
6、 校园的治安、刑事案件低于前三年平均水平。无重大、特大刑事案件、重大治安突发灾害事故发生，学校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紧密，发生案件能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查处案件。
7、 学校消防设施齐全，并定期检查、更换。对各类火险隐患，能及时妥善处理，没有发生火灾。办公、教学、科研、生活场所安全通道畅通。
8、 能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学校食堂和商店有“三证”。有对食堂、商店的安全卫生检查记录，没有发生群体食物中毒事件。 

9、 组织的大型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等具体活动，有严格的审批制度、严密的组织方案和安全防范及保卫措施。
10、 加强教学环节和实验室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操作规程和实验室管理制度。
	每项各2.5分，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各扣完为止。
	检查有关会议记录和材料，访问师生，现场查看。
	
	

	安

全

教

育
	20分
	1、 能定期对师生开展法制和安全防范教育。有聘请当地公安、司法、消防部门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安全教育。

2、 每学期有开展一次安全宣传教育周，并在开学初、重大节假日和寒、暑假前各学校有对学生进行安全强调。在学生参加劳动生产、毕业实习、勤工俭学中有进行安全教育，并有安全保障。

3、 积极开展禁毒教育，没有学生吸毒。
4、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咨询，没有学生因心理问题而出现自杀、出走等现象。

5、 加强对网络痴迷者、学习困难者、生活困难者、严重心理障碍者和经常违纪者等重点学生的教育管理，有相关的措施，教育效果好。
	每项各4分，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各扣完分止。

	检查记录，向师生调查，现场查看。
	
	

	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
	10分
	1、 学校把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队伍。
2、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学校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的整治力度，校园及周边地区没有非法经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厅、录像厅、歌舞厅、音像书刊点和各类流动摊点，无违规违法经营现象，校园周边尤其校门出入口交通秩序良好。
3、 有校园外来人口和学校出租房屋管理的措施及办法，且效果良好。

4、 滋扰侵害师生人身权利的刑事治安案件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明显下降。

5、 学校及周边治安秩序良好，师生对校园及周边治安的满意率达90%以上。
	每项各2分，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各扣满2分止。
	检查会议记录和有关材料，现场查看。访问师生，了解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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